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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公告又有新招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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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审核通过的公告，刊登日期、版面位置都能一目

了然哦，赶紧动手试试吧！

福彩3D 第2016283期

浙江销售2554854元，返奖额1536494元。刮刮乐“一
刮千金”上市促销活动开始，详情见浙江福彩网。本信
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10月16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0480304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7398元

浙江中奖注数

1099

0

2232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7 4 0

福彩15选5
第2016283期 投注总额：477536元

奖池累计9.858万元滚入下期。关注开奖信息，请关注浙
江福彩官方微信（zjflcp）。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
准。

2016年10月16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60

3668

奖金

0元

2729元/注

10元/注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03 09 10 12 14

福彩双色球
第2016121期
全国销量:340006950元 浙江销量：26841482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我省中6注二等奖（台州、衢州各2注，杭州、温
州各1注）。奖池累计10.8207亿元滚入下期。本信
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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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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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注数

5注

106注

1067注

59886注

1145998注

8907629注

奖金

8817083元/注

225063元/注

3000元/注

20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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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的委托，定于2016年10月25日上午10时在杭州市平海路58号平海旺
角1101室拍卖厅公开拍卖义乌市安冬电器有限公司、义乌市家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等2户不良资产债权项目，为
了使拍卖顺利进行，现将有关规定公告如下：

一、义乌市安冬电器有限公司、义乌市家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等2户不良资产债权项目【截至2015年8月21
日，该债权本金共计人民币63,577,697.93元，利息人民币2,809,607.02元，本息合计人民币66,387,304.95元】。上述
债权情况仅供参考，具体以转让时实际情况为准。本次拍卖设有保留价。

二、有意竞买者须在2016年10月24日15时前向拍卖人指定账户缴纳参拍保证金人民币150万元，并凭有效
证件办理报名手续。参拍保证金须在报名截止前到达指定帐户有效(不计息)。

特别提示：根据有关规定，下列人员属于禁止购买不良资产的人员：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
法干警、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标的处置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
员以及现行法律法规禁止参与竞买的其他主体。

三、委托人现通知各有关债务人（含保证人和抵押人）特别注意下列事项：各债务人（含保证人和抵押人）可对
买受人催讨行为的合法性予以监督，如有不合法之处，债务人可向有关部门投诉，本公告发布之日后买受人所采
取的任何措施和任何行为及其后果与委托人无任何关系。

展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16年10月24日下午16时止
展示、报名地点：杭州市平海路58号平海旺角1106室

联系人：钟先生 联系电话：0571-87083931 13958023092
杭州市工商局上城分局监督电话：0571-87827155

浙江国际商品拍卖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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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洲健康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本委对申请人汪荣皓与你司工资等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司公
告送达杭劳人仲案字〔2016〕第364号仲裁裁决书。限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未起诉的，本裁决书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夏李群：本委受理你诉沭阳县帕娜蒂服饰有限公司支付工资劳动争议案（江劳人仲案字[2016]第486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通

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2016年12月23日上午9时在江干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庭（杭州市江干区景昙路

98-2号203室）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按撤诉处理。 杭州市江干区劳动人事争议仲案委员会

沐阳县帕娜蒂服饰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夏李群诉你单位支付工资劳动争议案（江劳人仲案字[2016]第486号），现依法向你

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仲裁庭组庭人员及开庭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证据材料副本、举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6年12月23日上午9时在江干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庭

（杭州市江干区景昙路98-2号203室）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杭州市江干区劳动人事争议仲案委员会

杭州绿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嵊州分公司：史琦英与你单位工资、经济补偿劳动争议一案，本委已依法受理。因
无法向你单位送达应诉通知书和开庭通知书，现特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嵊劳人仲案字〔2016〕第270号应诉通知书和
开庭通知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16年11月21日下午二时三十分在嵊州市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庭（嵊州市剡城路369号二楼）开庭审理此案，请按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嵊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6年10月18日

行政处理决定履行催告书送达公告
被催告人：温州市龙湾蒲州歆和鞋厂
经营者：刘雪平

本机关于2016年4月1日向你（单位）直接送达《行政处理决定书》（温龙人社监理字〔2016〕18号），你（单位）在
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催告，请你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下列义务：足额
支付黄华、李云阁等9名职工2015年9月至2015年12月共计111838元的工资，并加付赔偿金共计55919元（按应付
金额50%的标准计算）。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因其他法定方式无法送达，
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行政处理决定履行催告书》（温龙人社监理强催字〔2016〕14号）。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你单位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
有权向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系电话：0577-86922811，地址：温州市龙湾区高新大道166号）进
行陈述和申辩，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6年10月18日

行政处理决定书送达公告
被行政处理人：温州鑫通速递有限公司状元分公司
负责人：陈冬 实际负责人：方军

经查实，你(单位)无故拖欠白亮新、刘琴琴、黄洪等3名职工2014年12月至2015年8月共计20000元的工资，你
(单位)的行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第一款、《浙江省企业工资支付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第
一款之规定，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九十一条第（一）项、《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项之
规定，本机关决定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理:足额支付白亮新、刘琴琴、黄洪等3名职工2014年12月至2015年8
月共计20000元的工资，并加付赔偿金10000元（按应付金额50%的标准计算）。你(单位)应在收到本行政处理决定
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完毕。因其他法定方式无法送达，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行政处理决定书》（温龙人社监
理字〔2016〕23号）。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行政处理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处理
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温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或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行
政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起诉，但不得自行停止执行本行政处理决定。

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6年10月18日

行政处理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被告知人：陈益伟（公民身份号码：330302196403135915）

经查，你(单位)无故拖欠张松伟、蒋顺等2名职工2016年3月至2016年6月共计16662元的工资，你(单位)的行
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第一款、《浙江省企业工资支付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之规
定，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九十一条第（一）项、《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项之规定，本机
关拟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理:足额支付张松伟、蒋顺等2名职工2016年3月至2016年6月共计16662元的工
资，并加付赔偿金共计8331元（按应付金额50%的标准计算）。因其他法定方式无法送达，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行政处理事先告知书》（温龙人社监理先告字〔2016〕52号）。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九条之规定，你(单位)可自本
公告期满之日起3日内向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地址：温州市龙湾区高新大道166号，联系电话：
0577-86922811）提出陈述和申辩，逾期未提出陈述和申辩，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6年10月18日

（2016）浙01民终3857号
吴建锋：本院受理上诉人陈锋与被上诉人潘远进、原

审被告吴建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二审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民终3857号民事判决。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
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杭下民初字第2956号之一

浙江博速汽车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铁道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诉你公司及浙江麦卡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且被告浙江
麦卡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因不服本院作出的（2015）杭下民
初字第2956号民事判决书,已向本院递交上诉状。现依
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5)杭下民初字第2956号民事判
决书及上诉状。限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4542、04544、04545号之一

姚伟红：本院受理原告陈彩仙诉你及建德市里叶
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建德市里叶生态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三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04542号、
(2015)杭下商初字第 04544 号、(2015)杭下商初字第
0454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4546、04547号之一

姚伟红：本院受理原告郑国良诉你及建德市里叶
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建德市里叶生态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两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04546号、
(2015)杭下商初字第0454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不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806号

陶文：本院受理原告上海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杭州分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08民初1806号
民事判决书：被告陶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
付原告上海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物业服
务费人民币1225.5元、违约金人民币128.68元、公告费
人民币650元；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被告陶文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2759号

来海祥：本院对洪先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8民初
275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2165号

周清新、叶刚：本院对赵惠琴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108民初216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1509号

王联明：本院受理原告徐燕诉被告王联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191民初15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1967号

朱卫忠：本院受理原告江林土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中，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
30日内。并定于2017年2月8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
二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2481号

杭州沈盈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启新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沈盈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及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送达地址
确认书、授权委托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2227号

陈国琴：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诉被告陈国琴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在起诉状及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
送达地址确认书、授权委托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26民初3383号
象山普皓金属制品厂、张红梅：本院受理原告宁海

县高洲金属加工厂（普通合伙）与被告象山普皓金属制
品厂、张红梅为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26民初3383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一、被告象山普皓金属制品厂于判决生效
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宁海县高洲金属加工厂（普通合伙）
加工款47 657.75元，并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利息
损失以47 657.75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
贷款基准利率自2016年6月8日起算至款项付清之日
止）；二、被告象山普皓金属制品厂对上述债务不足清
偿的，被告张红梅以其个人的其他财产承担无限责
任。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
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
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
案受理费991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 641元，由被告
象山普皓金属制品厂、张红梅负担（公告费650元已由
原告垫付，被告在执行中直接支付给原告）。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5174号

唐关寿、单泽、冯海方：本院受理原告钱芳英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6）浙0602民初517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5646号

沈建飞：原告中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为与你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6）浙0602民初5646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应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6273号

李利：原告张小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602民初
6273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应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0589号

绍兴市越城霏雪情羽
绒制品厂、谢水林：本院受
理原告绍兴市越城区皋埠
镇东湖村经济合作社诉你
们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6）浙0602民
初1073号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2936号

俞金美、高孝天：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绍兴城东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602民初2936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应来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5859号

汤李军：原告马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602民初5859号
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应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
人民法院。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4464号

杨建刚、黄志英：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绍兴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602民初4464号民
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应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
民法院。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81民初11364号

陈操飞：本院受理原告赵莎诉陈操飞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2016）浙0681民初11364号民
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30日内。并定于2017年1月20日下午14时
2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16）浙0681民初5804号

曹海根：本院受理原告朱晓霞诉被告曹海根离婚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681民初580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16）浙0681民初5440号

施王杰：本院受理原告赵泰江诉被告施王杰、中国
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市分公司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681民初544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
民法院。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5775号

黄健翔、黄定武、韩秀慧、温州市名城高尔夫与射
箭俱乐部：本院受理原告李政逸诉你们陈伟健康权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
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302民初
577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内，来东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东郊

法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4662号

冯将勇、吴晓娥：本院受理原告张海敏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
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302民初466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内，来东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向本院东郊法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4323号

朱中选、方津萍：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朱中选、方津萍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
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12月30
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4322号

朱中选、方津萍：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朱中选、方津萍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
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12月30
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4382号

林秀云、黄锡柱、林建琴：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温
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桥支行与被告林
秀云、黄锡柱、林建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
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
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16 日
内。并定于2016年12月30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
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4381号

林丽君、黄锡柱：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桥支行与被告林丽君、黄
锡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
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
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
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12
月30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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